终止协议书

甲方：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
乙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甲乙双方已于2020年签订了《离心机维保合同》，【以上统称为“原合同”】。现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，同意解除原合同，并达成如下条款共同遵照执行：
1、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：原合同自2020年12月31日起解除。
2、 乙方同意：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，仍然按照原合同约定的标准向甲方提供各项服务，各项费用亦结算至2020年12月31日，具体结算金额以甲乙双方另行签署的书面确认文件为准。
3、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：乙方应于双方签署结算金额确认文件之日起【3】日内向甲方提供与确认金额相同的税率标准为【6】%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甲方应于双方签署结算金额确认文件之日起【12】日内且收到乙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向乙方支付确认款项。如乙方未能按时开具发票的，甲方有权拒绝付款。且无须承担任何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。
4、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：原合同的解约是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；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，双方不再就原合同向另一方主张任何权利或提起任何诉讼及仲裁。
5、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表）签字、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6、 本合同一式肆份，自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，甲、乙方各执两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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